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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设施营运单位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核设施营运单位的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T170 核事故场外医学应急计划与准备
GBz/T171 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计划与准备

3 术语和定义

GBz/T171和 GBZ/T170界 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则

4.1 核设施营运单位应编制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 ,用于指导和规范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
工作。

4.2 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是场内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应 当重点突出、责任明确、任务清楚、可

操作性强。

4.3 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应包括场内医学应急响应和场内医学处置的全过程 ,包 括待命、启

动、响应行动、响应终止等。

4.4 考虑到核设施的特点不同,核设施营运单位在编制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时,可对程序的内容和

编写形式作适当的调整。但是 ,程序要包括核事故医学应急响应和场内医学处置的全过程。

4.5 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要考虑核设施营运单位的特殊情况及场外医学应急支持能力 ,通过

组织演练 ,检验程序的可操作性、有效性和可行性。

4.6 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要定期修订(一般 3年 ~5年 ),并随着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的修订

和演习中发现问题 ,及时进行修订。

4.7 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响应程序是场内医学应急计划的支持性文件 ,应和场内医学应急计划同时呈

报主管部门审查备案。

5 基本内容

5.1 核事故场内医学应急待命和启动

5.1.1 核设施营运单位的医学应急组织应建立值班待命制度 ,保证在核事故应急情况下能及时响应。

5.1.2 场内医学应急待命值班人员应具备完成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任务的技术和能力 ,人员配制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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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第一时间的医学应急救援响应的需要。

5.1.3 在待命岗位中设置一名负责人 ,负 责每轮待命值班期间医学应急救援的协调工作及场内、场外

响应的接口。

5.1.4 程序中应明确规定应急待命值班期间各待命岗位人员的职责和任务。

5.1.5 程序中应明确规定待命岗位人员在不同应急状态下的待命地点、待命方式和通讯联络方式等。

5.1.6 程序中应规定场内医学应急的启动条件、启动指令和启动方式。

5.2 核事故医学应急接口

5.2.1 场内接口

明确不同应急情况下核事

5.2.2 场外接口

5.2.2.1 支持单位的

5.2.2.1.1

方式 。

5.2.2.1.2

5.2.2.2

5.2.2.2.1

5.2.2.2.2

明确

技术

地方核

明

地

接口人员和接口

有相应的规定。

5.2.3 场内、场

场内、场外接

5.3 现场救援

5.3.1 现场搜寻伤

5.3.1.1 接到现场搜 用品,佩带报警个人

剂量计 ,做好现场辐射测

5.3.1.2 了解和观察现场

5.3.1.3 持续监测搜寻现场 场的搜救人员提出现场可停

留时间的具体建议。

5.3.1.4 发现伤员 ,立 即撤出事故现场 :

5.3.1.5 如果伤员需要就地抢救 ,应立即实施现场抢救。

5.3.2 现场抢救伤员

5.3.2.1 现场抢救伤员时要随时监测现场辐射水平 ,向 现场急救人员提出现场可允许停留时间的具体

建议。

5.3.2.2 如果现场不能停留,应立即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实施抢救。

5.3.2.3 经抢救后可撤离的伤员 ,应立即撤离。

5.3.2.4 如果现场安全状况发生了变化 ,威胁到伤员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伤员和救援人员应立即

撤离到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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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伤员分类

5.4.1 分类准备

分类准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a) 分类标签的准备 ;

b) 分类登记表的准备 ;

o 受照剂量评估方法和技术规范的准备 ;

Φ 体表、伤口放射性核素污染

Θ 放射性核素摄人评估方

f) 化学中毒分类评估

⒆ 放射性复合伤评

h) 医学应急人

5.4.2 分类实施

5.4.2.1 首先对 即进行现场抢救 ;不
需要紧急处置的

5.4.2.2 对 是 院诊治 ;有放射性
损伤的伤员进

5.4.2.3 疑 放射性核素体表
或伤口污染的

有体表或伤口
送到场外处理 ;没

5.4.2.4 没 进行分类。不需
耍现场预防性

给予预防性抗

防性治疗的伤员 ,

5.4.2.5 现场

5.4.2.6 所有

5.5 样品采集

5.5.1 样品采集的

核事故场内医学应崽 样品采集器械、器具和物品、
技术要求等。

5.5.2 样品采集的基本要求

样品采集的目的要明确 ,时 间要适时 ;采集样品要妥善保管 ;采集样品不能损害到伤员健康 ,不能延
误抢救时间。

5.5.3 样品采集的实施

5.5.3.1 医生根据伤员的诊治需要提出采样种类 ,由 护士实施。

5.5.3.2 做好样品采集记录 ;妥善保管采集的样品。

5.5.4 样品的处置

样品由救援队伍保存 ;女口果需要样品可随伤员一起转送到下一级医疗机构 ;做好样品的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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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伤员转送

5.6.1 根据伤员分类的结果 ,分类、分级转送。

5.6.2 伤员转送要明确转送地点 ;转送人员应做好伤员转送记录 ,包括伤员的基本情况、伤类、伤情、转

送人员名单、转往的医疗机构、已施行的救治措施等。

5.6.3 有放射性核素体表或伤口污染的伤员要做好伤员的防护 ,防止污染扩散。

5.6.4 伤员转送途中要有安全保障措施 ;做好转送人员个人防护 ,防止放射性污染。

5.6.5 伤员的分类标签、留取的样品、伤员的资料要随伤员一起转送 ;在伤员身体显著位置 (女口胸前)佩

挂分类标签。

5.7 过±照射人员的现场处置

5.7.1 剂量估算

5.7.1.1 初步估算疑似过量照射人员的受照剂量。

5.7.1.2 对疑似过量照射人员的剂量要偏保守估算。

5.7.1.3 对疑似过量照射人员的剂量估算要采用多种方法 ,特别是要重视伤员的临床症状、白细胞计

数和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的变化。

5.7.2 现场处置

疑似受照剂量可能大于 0.5Sv者 ,应尽早使用抗辐射药物。

5.7.3 留取样品

5.7.3.1 留取用于估算剂量的血液样品。

5.7.3.2 留取可供估算剂量的其他样品。

5.7.4 分类、分级救治

给伤员佩带分类标签 ,立刻后送 ;做好伤员的转送记录。

5.8 内污染人员的现场处置

5.8.1 应明确摄人放射性核素的种类 ;了 解和判断摄人方式和时间。

5.8.2 初步估算放射性核素的摄人量 ;对疑似体内放射性核素摄人人员的剂量估算要偏保守估算。

5.8.3 疑似摄人过量放射性核素 ,留 取生物样品后尽早使用阻吸收和促排治疗措施。

5.8.4 分类、分级救治。给伤员佩带分类标签 ,立刻后送 ;做好伤员的转送记录。

5.9 伤口污染人员的现场处置

5.9.1 基本要求

5.9.1.1 不能因为处理放射性核素污染的伤口而使污染扩大 ,避免或减轻对伤员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损害。

5.9.1.2 明确污染伤口的放射性核素种类。

5.9.1.3 尽早处理放射性核素污染的伤口,并使用阻吸收药物 ,防止放射性核素的进一步进人。

5.9.1.4 伤口处理要遵循放射性核素污染伤口的处理原则。

5.9.1.5 使用阻吸收药物前要留取生物样品。

5.9.1.6 伤口污染的伤员应分级救治 ,及时后送 ;做好伤员的转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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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现场处置行动

5.9.2.1 如果伤 口出血严重 ,应立即给予止血。

5.9.2.2 实施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 ;进行伤口放射性核素污染的去污处理。
5.9.2.3 放射性核素污染伤口去污后应进行污染伤 口的核素测量 ,评估去污效果。
5.9.2.4 如果必要 ,应尽早清创 ,并保留切除组织 ,留 作样品 ,以 便估算剂量。
5.9.2.5 尽早使用阻吸收和促排药物 ;在用药前 ,留 取其他生物样品。
5.9.2.6 给伤员佩带分类标签 ,立刻后送 ;做好伤员的转送记录。

5.10 体表污染人员的现场处置

5.10.1 基本要求

5.10.1.1 一般情况下 ,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要在现场去污染站 (室 )处理。
5.10.1.2 现场去污只需要去除疏松沾污 ,而对于体表固定污染难以去除的人员不宜在现场处置 ,应及
时后送。

5.10.1.3 防止放射性核素经眼、口、鼻、耳进人体内。

5.10.1.4 避免或减少污染扩散。

5.10.2 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的现场处置行动

5.10.2.1 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 ;记录污染部位、面积、污染水平 ;如果必要 ,估算皮肤剂量。
5.10.2.2 头面部的去污要防止放射性核素进人眼、耳、鼻、口,并防止沾染身体其他部位。
5.10.2.3 眼部污染要用洗眼壳冲洗 ,防止损伤眼部组织。

5.10.2.4 鼻腔污染要剪去鼻毛 ,湿棉签擦洗 ,去污时要注意防止鼻腔组织的损伤。

5.10.2.5 每次去污后要监测去污效果 ,并记录。

5.10.2.6 经三次去污 ,仍不能去除的皮肤污染 ,视为牢固污染 ,做好皮肤防护 ,给伤员佩带分类标签 ,

立刻后送 ;做好伤员的转送记录。

5.1l 现场救援终止

5.ll。 1 终止条件

5.ll。 1.1 现场应急指挥部下达终止指令。

5.ll。 1.2 现场救援活动结束。

5.ll。 2 现场救援撤离行动

5.ll。 2.1 接到撤离指令后 ,立刻撤离到指定地点。

5.ll。 2.2 撤离过程中要做好救援人员和伤员的安全保障。

5.ll。 2.3 到达撤离指定地点后 ,立刻向现场应急指挥部和场外医学应急组织报告 ;并根据现场应急指

挥部和场外医学应急组织的指令行动。

5.12 记录

程序应包括以下记录 :

o 伤员处置记录 ;

b) 伤员的分类登记 ;

o 伤员的转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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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附录

程序应包括以下附录 :

a) 场内接口通信录 ;

b) 技术支持单位接口通信录 ;

o 地方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接口通信录 ;

ω 伤员分类标签 ;

e) 伤员分类登记表 ;

f) 伤员转送登记表 ;

⒄ 现场伤员处置登记表 ;

ω 技术规范。


